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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价千元购物卡只值1元
消费者“教科书式”维权让商家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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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互动
为纳税人加注“幸福税感”

本次活动在海南省重点建设项目海凭国

际·海口高新区医疗器械园举办，不少园区内

和周边的企业纷纷前来咨询涉税政策。“属于

一般纳税人的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

可以选择简易办法按照生物制品销售额的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吗？”在展台前，

面对一家医疗器械销售企业的问题，业务过

硬的税务干部立即给出准确解答：“可以的。

企业销售生物制品，需持有（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才可选择

简易办法计税，选择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

税的，36个月内不得变更计税方式。”

园区内民营企业众多，也有不少民企财

务负责人关心纳税申报的注意事项，税务干

部贴心提醒道：“可以多多关注税务机关的官

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及时获取最新税收政

策信息，加深对政策的理解以避免税务风险，

另外，要积极规范内部发票管理和财务核算，

为税收申报提供可靠依据。”

在咨询服务专区可以看到，几百份精心

制作的税费政策宣传手册和办税指南依次摆

开，供纳税人按需取阅，内容涵盖认识税收、

增值税立法等方方面面。

“春风助企政策解忧站”内，海口市税务局

组织个人所得税科、货物与劳务税科等业务骨

干组成专家团队，面对面解答参与人员提出的

各类税收政策问题，并设置“解忧登记簿”，对

现场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将记录下内容和联

系方式，活动后通过定向联系进行解答。

海南海凭国际医疗器械产业园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申巧智在“政策解忧站”深度了

解了园区内企业普遍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税收优惠申请等实务操作流程后，还

参与了“智税探秘”税收安全岛环节的互

动。“收获满满！闯到最后一关，赢得了心仪

的奖品！”申巧智表示。

讲诉求、问政策、提建议……频繁互动

间，一项项“冰冷条款”变为“暖心指南”，纳税

人缴费人的“问题清单”现场转化为“幸福

账单”。

创意“打卡”
唱响税收普法“好声音”

活动现场，海口市税务局别出心裁打造

的“我与合规经营有个约定”春日打卡点也吸

引众多参与者合影留念。活动现场还特别设

置“虚假申报”“虚开发票”“隐匿收入”“虚列

成本”四大展牌互动区域，税务干部在现场

讲解税法知识的同时，邀请参与人员在展牌

对应位置打叉，共同对违规经营行为说不。

海口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税

收宣传月的主题是“税收·法治·公平”，希望

以税收宣传月为契机，彰显税务部门“坚决维

护税收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税收环境”的鲜明

态度，推动法治公平成为税收宣传的主旋律，

积极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税收宣传月期间，我们还筹备了线上直

播，对纳税人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讲解，

纳税人可以在直播间实时提问，互动交流。

我们也会在其他园区、学校，以及消博会现场

设置咨询服务台，为纳税人答疑解惑。另外，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新媒体税收政策宣传解

读产品，将在微信公众号与抖音平台发布。”

上述负责人介绍说。

海口市税务局将以第34个全国税收宣

传月为契机，通过网络普法、线上直播、线

下宣讲等方式，不断唱响税收普法“好声

音”，讲好税收服务“新故事”，弘扬税收诚

信“正能量”，还将进一步深化同经营主体

的良性互动，通过“税企面对面”交流等活

动，聚力推动征纳双方更好实现携手共进、

互促共赢。 （慧文邱晶）

专题

海口税务启动第34个税收宣传月
“政策推送+普法宣传”奏响合规经营主旋律

“销售生物制品是
否可以选择简易计税？”
“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
如何减免？”……4月1
日上午，国家税务总局
海口市税务局（以下简
称海口市税务局）和海
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联合
举办的第34个税收宣
传月启动仪式现场一片
火热。活动现场设置了
多个互动区域，到场企
业代表或围绕关注的税
务问题讲诉求、提建议，
或踊跃参与现场开展的
“答题闯关”及“合规打
卡”环节。

今年税收宣传月的
主题为“税收·法治·公
平”。海口市税务局将
精心开展一系列有亮
点、有温度的宣传活
动，促进全社会知税法
守税法护税法，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
“税动能”。

南国都市报4月2日讯（记者林文
泉实习生黄舒文）网上购物虽然很便

利，但如果遇到维权问题也让人很无

奈，很多网购者不会利用法律的武器进

行维权。近日，文昌市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遭

遇标价千元购物卡却仅价值一元的荒

唐事。消费者最后收集好证据通过诉

讼让商家退一赔三。

文昌的小明（化名）最近网购时碰

上闹心事，其在淘宝的B店铺“淘”到两

张“1000元”的X商城电子购物卡，花

费2000元后收到卡号密码，结果绑卡

就傻眼了。系统提示“该卡已被绑

定”。随后问商城客服才知道，这卡不

仅早就被别人绑定，实际面值还只有1

块钱，跟商家宣传的1000元差巨大。

小明找B店客服退款，B店铺客服

一开始死活不认账，直到小明说要起

诉，才退了 20 元，之后直接关店“跑

路”。小明随后向淘宝平台发函得到卖

家A的信息，再把证据整理好，一纸诉

状把卖家告上法庭。

文昌法院审理后认为，B店铺在商

品名称和发送的购物卡信息里都说是

“1000元”购物卡，可实际给的却是1元

面值的卡，这不仅是违约，更是欺诈行

为。根据我国的《民法典》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商家得退还货款，还要按价

款的三倍进行赔偿。

因为这个B店是A个人注册的，没

有营业执照，所以责任就由经营者A本

人承担。最终，法院判决A退还小明剩

下的1980元货款，再赔偿6000元。

南国都市报4月2日讯（记者 林
文泉实习生黄舒文）在网上与他人意

见不合，发生吵架是常有的事，但直接

下线约架可就违法了。近日，万宁市

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聚众斗殴案件，万

宁市两男子的朋友在网上与人约架，

他俩线下持刀砍伤他人，被法院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指控，唐某某与蔡某某

因经济纠纷在微信上多次争吵，最

终相约斗殴。被告人吴某彬、顾某

武为帮助唐某某，在与对方约架过

程中，持刀追逐对方车辆，并砍伤蔡

某某的同伴黄某某（轻微伤），损坏

其电动车。案发后，吴某彬、顾某武、

唐某某等人的亲属主动向被害人黄

某某赔礼道歉，并赔偿其1万元，黄某

某等对被告人表示谅解。检察机关

提请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吴某彬、顾某

武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彬作为主犯，

主动召集人员、准备凶器并直接实施

伤害行为，结合自首、赔偿谅解、认罪

认罚等情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

年。顾某武因系从犯且有前科，综合

考虑自首、认罪态度等因素，获刑二年

十个月。唐某某另有处理。

探案说法

文昌法院介绍，这起案件里，小

明的操作堪称“教科书式”。下面就

让我们了解一下小明维权的全过

程，学会如何在网购维权中掌握稳、

准、狠三招，让网购维权不再难。

第一步：稳。查原因留证据，客

服沟通全记录。发现遇坑别急着

吵，先稳住商家。小明先联系发卡

方客服，拿到“卡被占用”的官方回

复；再和卖家客服交涉，把对方“死

活不认账”的聊天记录全存好。这

些证据到了法庭上，直接成了“铁证

如山”。法官看了都点赞“这买家专

业，证据链完整得没话说！”

第二步：准。找平台要信息，起

诉需要身份材料。遇到无照经营的

“黑店”，别慌！像小明一样写份《信

息披露申请》，发到平台邮箱。法律明确

要求，平台必须提供卖家真实姓名、身份

证号、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要是平台拒

绝提供，还能起诉平台“不作为”。只有拿到

了经营者的信息，才能准确地起诉，不然连

被告是谁都不清楚，官司可没法打。

第三步：狠。算清楚赔多少，退一赔

三别忘掉。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遇到商家欺诈，消费者可以要求“退

一赔三”。这里的“退一”就是退还买东西

的货款，“赔三”是按商品价格的三倍来赔

偿。起诉时，一定要把这两项写清楚，可别

漏掉了。比如说买东西花了2000元，那三

倍赔偿就是6000元。要是商品价格比较

低，按三倍算下来不到500元，可以要求

赔偿500元。所以算赔偿金额的时候，一

定要算清楚，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两男子线上斗嘴引发线下斗殴
两人为朋友打抱不平持刀砍伤他人被判刑

第第3434个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个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


